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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探究数据产权制度中数据拥有方与使用方之间的数据交易合作行为演化机制，以复杂二部图

网络模拟现实网络的非对称拓扑特征，结合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带有政府监督的数据拥有方与数据使用

方之间的两群体非对称博弈演化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得出影响交易双方采取不同策略的主要因素，

并提高数据交易双方的合作水平。结果表明：监管力度和反垄断处罚的增加以及垄断收益的降低都能够

促进数据交易双方合作行为的产生；侵权处罚、赔偿以及起诉侵权胜诉概率和赔偿的增加，对使用方合

作行为有积极影响，但会抑制拥有方的合作行为；而合理收费的增加虽然会增加拥有方合作密度，但是

会降低使用方合作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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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data transaction cooperation behavio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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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data owners and users in the dat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 complex bipartite graph net-
work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asymmetric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networks. Combined 
with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 two-group asymmetric game evolution model with government 
supervision between data owners and data users is constructed,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con-
ducted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by both parties in 
the transaction, and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level of both parties in the data transa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n increase in regulatory efforts and antitrust penalties, as well as a decrease 
in monopoly profits, can promote the emergence of cooperative behavior between data trading 
parties; The increase in infringement penalties, compensa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a 
lawsuit for infringement and compens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users, but it will inhibit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owners; The increase in reasonable fees may 
increase the cooperation density among owners, but it will decrease the cooperation density 
among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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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1]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电子商

务作为数字经济的起点，已经渗透到商业、社会和产业的各个层面。在这一过程中，数据成为最宝贵的

资产，其产权和使用权[2]的确立对商业运作、消费者隐私和国家监管策略至关重要。例如，Facebook 与

剑桥分析公司的争议凸显了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该事件不仅对 Facebook 造成信任危机，也促

进了全球数据治理法规的改革，如欧盟 GDPR 的实施，加强了个人数据保护。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学界已对数据产权[1]和数据交易[2]行为进行了初步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多采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分析，但主要集中于单一主体内部的对称博弈，忽略了多方主体间的

非对称博弈。现有模型使用复制动态机制[3]，分析大规模随机配对下的策略调整和稳定性，未充分考虑

现实网络[4]的拓扑结构和个体差异性。 
鉴于此，本论文通过对数据产权制度的深入研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对拥有数据所有权的

拥有方群体和拥有数据使用权的使用方群体，建立两群体网络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通过仿真分析，论

文旨在探索数据产权制度对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影响，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推动数据产权

制度的完善，保护数据主体权益，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不仅对电子商务领域，也对整个数字经

济中的数据处理和交易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2. 两群体非对称博弈模型 

2.1. 问题描述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例如蚂蚁金服，通过支付宝平台积极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

技术，积累了大量用户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对提供金融服务至关重要，也推动了商务流程的全面电子化、

数字化和网络化。然而，数据的积累和应用引起了监管机构对数据安全和金融风险的关注，引发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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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方、使用方与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蚂蚁金服在利用数据驱动商业优势与遵守法规间寻求平衡，而

其合作伙伴如阿里巴巴集团则在数据创新与合规性间做出选择。中国政府的介入突显了在数字化商业环

境中，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数据安全的重要性。这一博弈过程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商务操作，

更触及政策、法规和伦理等深层次问题，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博弈中存在两个群体(I, II)，分别为数据拥有方群体(蚂蚁金服企业)和数据使用方群体(商业合作伙伴)，

博弈行为仅存在于拥有方群体和使用方群体之间，而政府相关部门则作为第三方监督者存在。博弈机制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Game mechanism 
图 1. 博弈机制 

 

群体 I (数据拥有方群体)：拥有方策略选择为{积极共享，消极共享}。“积极共享”指拥有方按照数

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向使用方收取合理的数据使用费用，并将自身拥有的数据共享给使用方。“消极

共享”表示拥有方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拒绝将自身拥有的数据以合理的费用共

享给使用方，需要使用方向其支付更高的使用费用。 
群体 II (数据使用方群体)：使用方策略选择为{具有数权意识，不具有数权意识}。“具有数权意识”

指使用方遵守数字经济专利相关法律法规，向拥有数据使用专利的拥有方缴纳数据使用费，并获得合法

的数据使用权。“不具有数权意识”表示使用方不遵守法律法规，私自使用未获得授权的数据。 
第三方监督(政府相关部门)：政府依法监管数据使用方和拥有方的合作，但监督资源有限，导致无法

全面覆盖。违规行为一旦发生，违法方将受行政处罚，受害方获得赔偿。对于监管盲区的违法行为，需

受害方主动提起诉讼，胜诉后可得到赔偿，违法方受到相应惩罚。 

2.2. 模型假设 

基于上述的博弈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每个局中人均为有限理性，个体间的选择策略属于不完全信息博弈，个体只能够做出有限

理性行为。 
假设 2：个体的策略选择，不是一次性行为。个体在重复博弈中通过比较和学习进行策略选择，实

现整体收益最大化。 

2.3. 收益矩阵 

基于问题描述与假设，数据拥有方群体与使用方群体之间通过博弈行为，得到双方的收益，其具体

的参数以及参数的解释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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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ame variables and explanations between both parties 
表 1. 双方博弈变量及解释 

变量 变量解释 

Q 政府相关部门依照一定的概率 Q，提前对博弈双方某一次博弈行为进行监督 

R 数据拥有方向使用方收取的合理数据使用费用 

ΔR 拥有方通过对数据的垄断行为，从而获得的额外垄断收益 

M 使用方通过对数据的处理与销售，获得相关的市场收入 

H 使用方私自使用未获得授权的数据，从而被政府判处使用方给与拥有方的侵权赔偿 

F1 使用方私自使用未获得授权的数据，从而被政府收取的侵权处罚 

F2 政府部门对拥有方垄断数据的行为，做出的反垄断处罚 

1α  使用方私自使用未获得授权的数据，拥有方采取法律诉讼的方式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拥有方起诉违规使

用方侵权的胜诉概率 

2α  拥有方对数据存在垄断行为，此时使用方起诉拥有方垄断数据的胜诉概率 

I1 拥有方起诉违规使用方侵权，胜诉后，拥有方所获得的诉讼赔偿 

I2 使用方起诉拥有方垄断胜诉所获得的诉讼赔偿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带有政府监督的数据拥有方群体和数据使用方群体的两群体非对称博弈收益矩

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Game benefit matrix between data owner and data user 
表 2. 数据拥有方和数据使用方双方博弈收益矩阵 

政府相关部门 数据拥有方 
数据使用方 

具有数权意识 不具有数权意识 

处于政府监督下 
积极共享 R, M R−  R H+ , 1M R H F− − −  

消极共享 2R R F+ ∆ − , M R R− − ∆  2R H F+ − , 1M R H F− − −  

不处于政府监督下 
积极共享 R, M R−  1 1Iα , 1 1M Iα−  

消极共享 R R+ ∆ , M R R− − ∆  1 1 2 2I Iα α− , 1 1 2 2M I Iα α− +  

3. 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模型 

3.1. 复杂网络 

图 ( ),G V E= 的点集 V 可以分为两个非空子集 1 2,V V ，即 1 2V V V= ， 1 2V V = ∅ ，使得 E 中每条边

的两个端点必有一个端点属于 V1，另一个端点属于 V2，则称为二部图[5]，记为 ( )1 1, ,G V V E= 。 

构建二部图复杂连接网络： 
1) 初始网络中，有 N1个属于集合 V1的孤立个体，代表数据拥有方群体； 
2) 加入新的个体 ( )2j j V∈ ，新个体属于数据使用方群体，并从数据拥有方中随机不重复的选择 m

个个体，与新个体进行连接； 
3) 重复步骤 2)，加入新的个体，直至新增的个体数达到 N2，最终得到一个修改后随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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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两个个体之间的连接表示双方存在着博弈关系。 

3.2. 个体总收益 

在每个博弈时刻 t，网络中的个体和他的所有博弈对象进行一次博弈，按照收益矩阵得到每一次博弈

的收益，并计算总收益。 
用 ,i tx 表示数据拥有方 ( )1i i V∈ 在博弈时刻 t 选择的策略， ( ), 1,0i tx = 表示选择“积极共享策略”，

( ), 0,1i tx = 表示选择“消极共享策略”；用 ,j ty 表示数据使用方 ( )2j j V∈ 在博弈时刻 t 选择的策略，

( ), 1,0j ty = 表示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 ( ), 0,1j ty = 表示选择“不具有数权意识策略”。 

拥有方个体 ( )1i i V∈ 在博弈时刻 t获得的收益
1
,i tM 是其与所有博弈对象进行博弈所得到的收益的总和。

即： 

( )

1

1 T
, , ,

2 2

1 1 T
, ,

1 1 2 2

1

i

i t i t j t
j L

i t j t

R

R

R H
M Q x y

R R F R H F

I
Q x y

R R I I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 1
iL 表示拥有方个体 ( )1i i V∈ 的所有博弈对象的集合。 

使用方个体 ( )2j j V∈ 在博弈时刻 t 获得的收益
2
,j tM 是其与所有博弈对象进行博弈所得到的收益的总

和。即： 

( )

2

2 T
, , ,

1 1

T
, ,

1 1 1 1 2 2

1

j

j t j t i t
i L

j t i t

M R M R R
M Q y x

M R H F M R H F

M R M R R
Q y x

M I M I I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
2
jL 表示使用方个体 ( )2j j V∈ 的所有博弈对象的集合。 

3.3. 策略更新规则 

在策略更新中，对于费米更新规则，个体不仅会以较大的概率学习收益比它更高的邻居的策略，还

会以较小的概率学习收益比它小的邻居的策略。其中愿景更新规则[6]属于费米规则的特例，侧重于将演

化博弈收益与愿景水平比较而进行新的决策，该规则强化了个体主观愿望在博弈中的作用。在该规则驱

动下，个体更新概率为 

( )
1

1 ei i i
s s M M

p
κ→ − −

=
+

                                  (3) 

其中，个体 i 的当前的策略为 is ，策略 is 表示与当前策略 is 相反的策略。个体 i 收益为 iM ，M 为个体愿

景水平，即个体期望达到的收益水平，κ 为选择强度，其可放大或缩小 iM M− 对策略更新概率的影响。

本文取 M 为个体 i 所在群体的收益的平均值。 

3.4. 网络演化博弈算法 

1) 构建修改后的随机连接网络；2) 设定初始策略；3) 博弈并得到收益；4) 按照收益，对每一个个

体进行依概率策略更新；5) 重复 3)~4)，并计算双方合作密度，直至博弈 T 次；6) 计算最终平衡状态时

的双方合作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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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演化仿真及分析 

4.1. 参数设置 

在博弈时刻 t，数据拥有方选择“积极共享策略”的个体数占整个数据拥有方群体的比例 ( )1 tρ 称为

拥有方合作密度；数据使用方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的个体数占整个数据使用方群体的比例 ( )2 tρ 称

为使用方合作密度。 
在初始时刻 0t = ，构建复杂网络，其中有 1 100N = ， 2 500N = ， 5m = 。在初始时刻，网络中的数

据拥有方随机选择策略，数据使用方随机选择策略。 

在仿真过程中，重复博弈 100T = ，达到平衡状态时，拥有方合作密度为 ( )
100

1 1
91

1
10 t

tρ ρ
=

= ∑ ，使用方合

作密度为 ( )
100

2 2
91

1
10 t

tρ ρ
=

= ∑ ，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的稳定状态为 ( )1 2,ρ ρ 。仿真的结果是同等条件下 50 次重

复实验的平均值。在策略更新中，取 0.1κ = 固定不变。基于 MATLAB 研究各个收益参数对网络上合作

行为的影响。 

4.2. 仿真结果分析 

4.2.1. 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 
为了探讨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 Q 对交易双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设置固定参数 5R = ， 5R∆ = ，

10M = ， 2H = ， 1 0.5α = ， 2 0.5α = ， 1 10I = ， 2 1I = ， 1 1F = ， 2 6F = ，监管力度 Q 的取值为 [ ]0,1 ，

仿真结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Q on cooperation density 1ρ  and 2ρ  
图 2. 不同 Q 对合作密度 1ρ 和 2ρ 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随着 Q 的增加，无论是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还是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都呈现上升趋势。

这是因为对于数据拥有方和使用方，如果双方之间的博弈处于政府监督下，双方选择违规行为，此时双

方都会被政府收取相应的行政处罚，降低自身的收益。所以当政府的监督力度 Q 增加时，双方为了追求

更高的收益，都会偏向于选择合作，从而增加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和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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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侵权处罚和反垄断处罚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 
为了更好地探讨侵权处罚 F1和反垄断处罚 F2对交易双方合作密度的影响，令 0.5Q = ，F1的取值为

[ ]0.5,5 ，F2的取值为 [ ]1,10 ，仿真结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impact of F1 and F2 on cooperation density ρ  
图 3. F1与 F2对合作密度 ρ 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发现，对于任意大小的 F2，侵权处罚 F1 的增加，都会使得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降低，而

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却会增加。如果增加反垄断处罚 F2，则 1ρ 和 2ρ 的值均会呈现上升趋势。 
对于处于政府监督下的双方，增加侵权处罚 F1，会减少使用方选择“不具有数权意识策略”时的收

益 1M R H F− − − ，使用方更加倾向于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此时拥有方选择“消极共享策略”，

可以额外获得垄断收益 ΔR。而增加反垄断处罚 F2，拥有方选择“消极共享策略”时，会被政府收取更多

的反垄断处罚，从而减少拥有方选择“消极共享策略”时的收益。而更多拥有方选择“积极共享策略”

的情况下，此时使用者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可以避免因侵权而造成的赔偿和处罚，从而增加使

用方合作密度 2ρ 。 

4.2.3. 合理收费和垄断收益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 
为了分析合理收费 R 和垄断收益 ΔR 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令 R 和 ΔR 的取值为 [ ]3,10 ，并绘制合

作密度折线图。 
由图 4 可知，随着 R 的增加，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呈现上升趋势，而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呈现下降趋势。

对于数据拥有方而言，收取的合理数据使用费 R 是拥有方收益的主要来源，所以，增加 R 会使得选择任

意策略的拥有方均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在不处于政府监督下时，增加 R 会降低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

略”的使用方收益 M R− ，所以使用方会更加偏向于选择“不具有数权意识策略”。如果拥有方选择“积

极共享策略”，会额外获得使用方的侵权赔偿 H，使自身收益增加，所以拥有方更加倾向于选择“积极

共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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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impact of R and ΔR on cooperation density ρ  
图 4. R 与 ΔR 对合作密度 ρ 的影响 

 

观察到图 4 中，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和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均随着垄断收益 ΔR 的增加而降低。若拥有

方选择“消极共享策略”，其可以获得额外的垄断收益 ΔR，当垄断收益 ΔR 增加后，会增大选择“消极

共享策略”的拥有方收益。特别是当合理收益较小时，垄断收益的增加会对合作密度造成更大的影响。

而较大的合理收益，会对垄断收益有着更大的“抵抗力”，合作密度降低的幅度会更小。并且拥有方增

加垄断收益 ΔR，会降低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的使用方收益 M R R− − ∆ ，从而降低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 

4.2.4. 市场收入和侵权赔偿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 
为了探讨市场收入 M 和侵权赔偿 H 对交易双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令 M 的取值为 [ ]5,15 ，H 的取

值为 [ ]0.5,5 ，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仅仅增加使用方的市场收入 M，无法对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和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造成太

大变化。这是因为无论使用方选择哪种策略，使用方收益中都包含 M，所以 M 的大小无法动摇使用方的

策略选择倾向。且 M 无法改变拥有方的收益，就无法影响拥有方的策略选择。 
在同一市场收入 M 下，增加侵权赔偿 H 后，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降低，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增加。对

于使用方选择“不具有数权意识策略”时，在侵权赔偿 H 增加之后，会额外向拥有方支付侵权赔偿 H，

降低本身的收益。对于不处于政府监督下的双方，由于在侵权赔偿 H 增加之后，使用方有更大概率选择

“具有数权意识策略”，此时，拥有方选择“消极共享策略”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 R R+ ∆ ，所以拥有方

合作密度 1ρ 的值会降低。 

4.2.5. 起诉胜诉概率和胜诉赔偿对合作密度的演变影响 
对于起诉侵权和起诉反垄断而言，胜诉概率和胜诉赔偿对合作密度具有相同的影响，因此只探讨起

诉侵权胜诉赔偿 I1 和起诉反垄断胜诉赔偿 I2。令侵权胜诉赔偿 I1的取值为 [ ]5,15 ，反垄断胜诉赔偿 I2 的

取值为 [ ]0.5,5 ，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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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impact of M and H on cooperation density ρ  
图 5. M 与 H 对合作密度 ρ 的影响 

 

 
Figure 6. The impact of I1 and I2 on cooperation density ρ  
图 6. I1与 I2对合作密度 ρ 的影响 

 
观察图 6 可以发现，在相同的 I2下， 1ρ 的值随着 I1的增加而降低， 2ρ 的值却随着 I1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只是增加 I2的值，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会缓慢上升，而使用方合作密度 2ρ 的变化非常小，增加或者减

少的幅度很低，没有明显的变换趋势。在实际情况中，只有拥有方和使用方之间的博弈不处于政府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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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且使用方选择“不具有数权意识策略”，I1 和 I2 的变化才能影响双方收益，所以改变侵权胜诉赔偿

I1和反垄断胜诉赔偿 I2，对整体收益的影响很小。 
若交易双方不处于政府监督下，增加侵权胜诉赔偿 I1，对于选择了“不具有数权意识策略”的使

用方而言，其损失的收益增加，导致整体收益下降，使得使用方更加倾向于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

虽然拥有方无论选择什么策略都有可能获得侵权胜诉赔偿 I1，但此时要求博弈对象，即使用方选择“不

具有数权意识策略”。但在增加侵权胜诉赔偿 I1 后，由于使用方选择“具有数权意识策略”的概率增

加，所以拥有方选择“消极共享策略”时，更容易获得更高的收益 R R+ ∆ ，从而降低拥有方合作密度

1ρ 。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数据产权制度的深入研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

下，研究数据拥有方群体和使用方群体动态演化规律，从策略演化揭示数据共享、流通、使用的重要

影响因素。 
监管力度和反垄断处罚的增加能够促进交易双方合作行为的产生；垄断收益却会抑制交易双方的合

作行为；侵权处罚、侵权赔偿以及侵权胜诉概率和侵权胜诉赔偿的增加，会促进使用方的合作行为，却

会抑制拥有方的合作行为；而合理收费的增加虽然会增加拥有方合作密度，但是会降低使用方合作密度；

起诉垄断胜诉概率和起诉垄断胜诉赔偿的增加能促进拥有方合作行为的演化，但对使用方的合作影响较

小；使用方的市场收入对数据交易双方的合作行为基本没有影响。 

5.2. 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交易的合法性、公平性和透明性至关重要，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加强监管和

实施行政处罚及赔偿的角色。为了确保交易的合规性，政府需提升监督力度，要求数据交易双方进行申

报审批，并建立登记备案系统，以监控和纠正违规行为。对于违法行为，政府采取罚款、业务限制等行

政处罚措施，并通过公开曝光违规信息来加大打击力度。此外，政府需制定法律法规，明确侵权责任，

确保数据拥有方在权益受损时可依法获得赔偿，赔偿内容可包括直接、间接损失及惩罚性赔偿，赔偿数

额根据侵权行为严重性和损失评估确定。 
为了防止数据垄断，确保交易公平性，数据拥有方应向使用方收取合理的数据使用费，同时采取措

施降低数据垄断收益。这包括鼓励数据共享开放，增加数据来源多样性，促进数据广泛流通使用。政府

可通过政策激励减少数据独占性，引入竞争机制，降低数据垄断带来的市场限制，提高数据使用方选择

权，推动数据交易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适当的仲裁和诉讼程序对于解决数据交易中的争议同样重要。政府可以确立高效、公正的仲裁

和诉讼程序，保障数据使用方和数据拥有方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专门的仲裁机构或指定专业机构处理

数据交易纠纷，提供独立、中立的仲裁程序，确保双方权益得到充分保护。同时，确立适当的诉讼程序，

为数据使用方和数据拥有方提供诉讼救济途径，确保诉讼过程公正、透明，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数据交易市场的合规性，保护数据所有者权益，促进数据经济的公平竞争和创新，

推动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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